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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36003659  
主旨：「各直轄市縣（市）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 
教師證書注意事項」第6點之1及第3點附件7、附件7之2，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13年4  
月12日以臺教師（四）字第1132600919A號令修正發布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3/04/16 16:31:20  
擬：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温喜富 送陳/會 113/04/17 10:37:29  
    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3/04/17 16:37:07  
可   


